区分行本部大楼空调更新改造工程
采购需求

一、服务内容
1.项目概况：建行广西区分行本部大楼位于广西南宁市民族大道92号，于1999年竣工，2000年1月投入使用，钢筋混凝土框架剪力墙结构，建筑面积为46426.96平方米（地上28层，地下2层）。本部大楼现有中央空调系统一套、电热锅炉一套。
2.项目地点：南宁市民族大道92号建行大厦。
3.工程工期：约360日。
4.工程范围：对区分行本部大楼空调进行更新改造，主要涉及电热锅炉拆除，更换新的冷却塔、冷水泵、空气处理机（柜）和风机盘管，配套更换出风口、回风口、楼层电子阀门、楼层机械阀门、软接头、调温面板等，修补破损的管线和保温棉，新增一套风冷冷水（热泵）模块机组和空调系统智能控制设备。
二、供应商资质要求
1.服务供应商须具备承接本工程的资质和能力，接受制造商或代理商为服务供应商。
供应商为投标产品的生产制造商或代理商，如为代理商，需取得了投标产品原厂商针对本项目的授权（须提供有效期内的授权书）。同一生产制造商的产品，若生产制造商参加本项目投标，则不再接受其代理商的投标。
2.供应商必须具备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二级以上（含二级）资质，具备有效的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
3.服务供应商通过龙集采系统上传的业绩中，应具有自2022年1月1日起办公楼宇空调更新改造项目案例，需提供合同扫描件（合同关键页，包括但不限于合同签订时间、合同内容、合同金额、合同双方签字盖章等关键信息）和对应合同的至少1张发票扫描件。
三、工程内容
1.拆除原电热锅炉；更换新的冷却塔、冷水泵、空气处理机（柜）和风机盘管，配套更换出风口、回风口、楼层电子阀门、楼层机械阀门、软接头、调温面板等；继续使用原冷冻水、冷却水管道，修补局部破损的部位。
2.新增风冷冷水（热泵）模块机组和配套冷冻水泵，满足冬季供暖和春秋季制冷需求。
3.新增空调智能控制设备，联动控制原中央空调主机、冷水泵、冷却塔等设备运行并达到节能目的。
工程量清单及内容详细以招标文件为准。
四、质量要求
1.供应商保证向我行提供的产品为我行所要求订购的原厂商生产的、完整、全新、未曾使用过的产品，产品内附质量说明或使用说明的，保证产品质量与内附说明一致 ，保证产品能按照产品内附说明正常运转和使用。
2.供应商对本项目的投标设备须为海尔、格力、约克、麦克维尔等一线品牌，或品牌档次、技术水平、市场口碑不低于上述品牌的同类型产品，不接受贴牌、代工及无自主生产能力的小众品牌产品。
3.供应商提供的产品质量应符合同类同规格产品的国家质量标准及行业标准，满足《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2013）、《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43-2024）等现行国家或行业有关规定、标准、规范的要求。如有关法律、规定、标准、规范等不一致时，按照要求高的执行。
五、相关款项及支付要求
本项目供应商须向我行缴纳履约保证金，具体金额及支付方式、扣除情形以招标文件为准。
六、现场踏勘
[bookmark: _GoBack]时间：周一至周五09:00-11:00,15:00-17:00
地址：青秀区民族大道92号建行大厦
联系人：林经理
电话：0771-5527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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